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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來，各界對海軍派兵遠赴東非執行打擊海盜任

務做了廣泛的討論，雖然這個議題最後無寂而終，但

相關發展值得海軍當局持續地關注。打擊海盜這個議

題涉及了國家對航運的保護、國際法對海盜的定義、

海盜對傳統安全的挑戰以及國家間藉由打擊海盜所進

行的廣泛海軍合作等。因此，在可預見未來，隨著海

商航運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打擊海盜勢將成為各國海

軍必須執行的首要「非戰爭性行動」（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OOTW）。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

將從國際法的角度對海盜的定義進行分析，其次將對

海盜的種類進行扼要說明，最後則將探討海盜對安全

領域形成的各項挑戰。藉由前述不同面向說明，可使

讀者對打擊海盜問題能有較為清晰的認識，藉此可做

為其爾後從事相關研究或是進行政策規劃的參考。

貳、海盜的定義

海盜的歷史相當地久遠，其可視為人類從事海上

貿易的副產品。西元前140年左右，希臘歷史學家

波利比奧斯（Polybisu）首次使用海盜一詞並對其

進行描述。西元100年左右，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

克（Mestrius Plutarchus）對海盜做了最早的定

義，海盜即為「非法對船隻和海上城市進行攻擊的

人」。1自古羅馬時代開始，海盜即被視為人類之公敵

（communis hostis omnium）。2海盜行為的原型係

指藉由武器攻擊對他船之財貨行使無差別性的強奪，

依19世紀初國際法學者的見解，海盜的定義等同於海

上的強盜（robbery upon the sea）。然而，這種狹

隘與空泛的定義無法適用於日益複雜的海洋環境。因

此，海盜的定義亦隨著時間持續演進，在定義與適用

範圍上做了若干程度的調整與擴大，俾能符合當代的

期望與實際需要。3

1853年的馬傑蘭海盜事件（Magellan Pirates）4

與1885年的安布羅斯‧賴特（Ambrose Light）號事

件5，均對海盜行為做了擴張解釋，這種缺陷無疑地

來自對海盜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

的概念，此概念的精神即是承認各國享有拿捕海盜

船並依照國內法處罰海盜之權限。為能對海盜行為

進行管轄及科以處罰，遂有將海盜行為法典化的芻

議，1932年的哈佛條約草案（Harvard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Law, Draft Convention on Piracy 

with Comments, 1932）即係此考量下的產物，日後該

草案成為公海公約的雛型規範。根據該草案的規定，

海盜行為係指為了私人目的，對他人具有強盜、強

暴、傷害、奴隸化、監禁或殺害之意圖，或是具有竊

盜財產、破壞意圖而實施暴力或掠奪的行為，而該行

為是來自海上或空中的襲擊。6

就上述有關海盜行為的定義，可知交戰團體或革

命組織的政治行為不包括在海盜的定義內。然而，

必須注意的，海盜的主體非僅限於私人的船舶，根

據1937年9月17日於日內瓦簽署的「尼翁協定補充

協定」（Agreement Supplementary to the Nyon 

Agreement）條款，軍艦與飛機亦得成為海盜的主體。
7惟就國際法實踐言，軍艦或飛機在國家授權或命令下

行動，即令從事海盜行為違反國際法相關規定時，亦

應依照追究國家責任的程序來解決，而非藉由將其定

義為海盜委由普遍管轄權方式行使。8先前關於海盜

行為的定義並未包括同艘船舶內的乘客或船員從事的

強盜或暴力行為，此類型的犯罪行為由船旗國進行管

轄。9

1961年的聖瑪麗亞（Santa Maria）號事件1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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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阿奇里‧勞拉（Achille Lauro）號事件11，對公

海公約或海洋法公約採「私人目的」與「其他船舶」

做為檢驗海盜行為的標準形成挑戰，兩個案例均屬政

治目的，亦係發生於同艘船舶內的暴力行為。因此，

海盜行為不應限於「私人目的」，「其他船舶」條件

應該予以排除，這樣才能有效因應當前嶄新型態的海

盜犯罪行為。

即令出現聖瑪麗亞號與阿奇里‧勞拉等兩起特殊個

案，然而目前國際社會對於海盜行為的認定仍以「私

人目的」與「其他船舶」做為要件。例如，為全球多

數國家批准遵循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其第101條對海盜定義如下：

下列行為中的任一構成海盜行為：

一、私人船舶或私人飛機的船員、機組人員或乘

客為私人目的，對下列對象所從事的任何非法暴

力或扣留行為，或是任何掠奪行為；

（一）在公海上對另一船舶或飛機，或對另一船舶

或飛機上的人員或財物；

（二）在任何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地方對船舶、飛

機、人員或財物；

二、明知船舶或飛機成為海盜船舶或飛機的事實

，而自願參加其活動的任何行為；

三、教唆或故意便利一或二項所述行為的任何行

為。12

不同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條款，國際海事局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IMB）認定的海

盜攻擊事件，不論船舶處於停泊、錨泊或航行狀態均

涵括在內。13換言之，任何意圖使用暴力以達竊盜或

從事其他犯罪的已遂或未遂登船行為，無論發生在公

海、領海或內水，皆可視為海盜行為。由於兩者認定

標準不同，造成海盜案件統計上的困擾。為此，國際

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的海事安全委員會（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在其第984號公告中對「海盜」與「武裝搶劫船舶」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做出定義。前者

仍採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定義；後者被定義為

「在任何國家管轄範圍以內的地方，不同於「海盜行

為」之直接施加船舶、船上人員或財產之非法的暴

力、扣留或掠奪行為，或是與其相關威脅」。14根據

對「武裝搶劫船舶」的定義，可知此一罪行成立要件

非以有無使用武器做為認定標準，其適用於港口、領

海、專屬經濟水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群島水域（archipelagic waters）與內水（internal 

waters）等廣大範圍。15

國際海事組織對於「海盜」與「武裝搶劫船舶」的

區劃雖然相當明確，却無法有效化解國際法與國際海

事局對海盜定義的不同看法，這經常造成政府與法界

執法時的混淆。16此外，國際法對於海盜的定義範圍

過於嚴格，造成許多嶄新型態海盜犯罪行為無法以此

定罪，諸如恐怖份子對本身搭乘船舶或船上人員或財

產之非法的暴力、扣留或掠奪行為。因此，海盜行為

必須做某種程度的修正，例如其犯行地應擴及領海或

內水而不應侷限於公海。其次，「私人目的」與「其

他船舶」兩個要件必須排除，甚至須將「私人政治動

機」納入海盜要件進行考量，方能有效地因應日增的

海上恐怖攻擊事件。17

參、海盜的種類

對海盜定義有了初步瞭解後，接下來將對海盜

行為的種類進行說明。詹氏情報評論（Jane’s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軍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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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Review）將發生於全球各地的海盜事件

歸類成下列四種不同型式：18

一、港口與停泊地的盜竊與攻擊：多發生於安全

防護較差的小港口，通常指祇配備刀械的海盜駕駛著

小型快艇，在近岸水域伺機攻擊船舶並加以掠奪的行

為。他們的目的通常祇在搶劫現金及船員隨身攜帶的

貴重物品，根據國際海事局的統計，每起海盜事件的

平均時間為30分鐘，掠奪財物則在5,000至15,000美元

間。19

二、公海或領海洗劫與搶奪船舶：此類攻擊事件通

常由配備強大火力的海盜，由母船出發所從事的殺人

越貨行為。以東南亞水域為例，公開搶劫及運用武器

要求船舶停止行為，多發生於香港－呂宋－海南島間

的三角地帶及其以北的海域。20

三、劫奪船舶改裝從事非法貿易：海盜首先劫持船

舶，隨後在海上將劫來的貨物下卸至駁船（此等貨物

由海盜留用或找尋管道銷贓）。其後，海盜將搶來的

船舶開往巴拿馬與賴比瑞亞等國重新註冊並取得假文

件，這些船舶得能再度承運貨物。但是，這些船舶運

送的貨物永遠到不了交貨港口，而是被海盜轉交其他

船舶運送到其選定的港口，並由海盜安排好的買主在

該港口等候接貨。此種型式海盜係計畫周密的國際犯

罪活動，參與作案者均經過嚴格訓練並配備火力強大

的武器，並且隨時準備動用這些武器。

四、劫奪遊艇：此類攻擊事件的目標為私人遊艇，

其目的在搶劫現金或容易銷贓的個人物品。私人遊艇

遭受攻擊事件可能發生於世界任何水域，不過墨西哥

灣與加勒比海是發生此類型海盜事件最多的水域。

綜合而論，可將海盜犯案概分為「行劫」與「劫

船」兩種模式。21過去，海盜行為多以搶劫貨物、船員

隨身物品及保險箱內現金為目的。近年來，海盜組織

性犯罪的情形日漸普遍，使用槍械案例增加，海盜的

目的逐漸轉為劫持整艘船變賣。21例如：1998年9月，

1艘2,600噸的巴拿馬籍貨輪「天友號」（Tenyu）於

印尼滿載鋁塊運往南韓途中，在穿越麻六甲海峽時突

然失去音訊。3個月後，中國在江蘇省張家港碼頭搜

查1艘宏都拉斯籍貨輪時，赫然發現該船即是失蹤達

3個月之久的巴拿馬籍貨輪「天友號」。調查發現，

這已是「天友號」失蹤後第四度易名，該船載運的鋁

塊被人在緬甸卸下船後出售，最後轉賣給中國大陸籍

的買主。根據研判，「天友號」極可能遭出沒於東南

亞水域的海盜洗劫，盜匪在殺人掠貨後將搶來的貨輪

改頭換面轉賣他人。23相類似的，1999年10月20日，

1艘載運7,000噸鋁塊的日本籍貨輪「亞龍卓彩虹號」

（Alondra Rainbow），亦在麻六甲海峽失蹤。24海事

專家指出，以「天友號」為例，其犯罪過程涉及了南

韓的策劃者、印尼的海盜、緬甸的碼頭工人和黑市走

私者以及中國大陸的共謀者。25更確切地說，現代海盜

集團如大型跨國公司般，擁有嚴密國際運作網絡，此

類海盜行為除造成船員與財貨的嚴重損失外，亦對各

國打擊海盜形成嚴峻挑戰。26

總體而論，海盜問題不是政治議題，其對海上安全

的影響亦屬「非軍事」威脅。27然而，印尼亞齊省叛軍

曾採取「政治海盜行為」做法，藉挾持船員向船東勒

索款項做為添購武器之用。28這種具強烈政治動機的海

盜行為，由於參與者願承受更高風險，故較傳統海盜

劫掠更加難以防範。尤有甚者，當全球各地的政治狂

熱份子與恐怖主義集團群起效尤時，29這將使得海盜的

種類更加地複雜，由於其採行的手段與追求的目標不

斷推陳出新，各國在處理海盜相關議題時必須進行更

為縝密規劃。

肆、海盜事件對當前安全領域形成

的挑戰

長期以來，海盜問題受到各界關注的主要原因，

係此等攻擊事件會造成海員的傷亡，並間接對海商航

運形成不利的影響。事實上，當代海盜攻擊事件影響

的範圍更為深遠，幾乎業已涵蓋貿易、國家安全、環

境生態甚至全球安全等各個不同層面。值得關切的，

當前海盜攻擊事件似乎有與恐怖組織結合的傾向，這

種現象如果持續發酵，將成為一項日益嚴重的安全問

題，當其惡化後將對全球政經形成極為深遠的影響。

因此，在這個章節中，將對海盜攻擊事件在安全各個

層面形成的衝擊進行說明，藉此可瞭解為何海盜攻擊

事件日益受到國際社會關切的真正原因。

過去，海盜攻擊多以掠奪現金財物為主，甚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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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殺害部份甚或全體船員事件。近幾年來，劫船殺人

事件層出不窮，當中最著者即1998年11月巴拿馬籍貨

輪「長勝號」遭劫持，海盜將全船23名船員以棍棒打

死，並將其綑綁後繫上重物丟棄海中。30當船舶失去

控制任其漂流後，極可能發生碰撞或是擱淺的海上意

外，對周遭航行船舶的安全與當地的海洋生態造成潛

在威脅。1992年9月，裝載有57,000噸燃油的「長崎精

神」號油輪在麻六甲海峽遭到海盜攻擊，最後燃油著

火，船員棄船逃生。接著，該船在無人操控情況下，

與貨船「海洋幸福」號相撞，造成後者42名船員喪生

的悲劇。「長崎精神」號因船艙破裂，燃油13,000噸

溢出，造成印尼與馬來西亞兩國漁場及海灘的嚴重污

染。31由於海盜多於航道狹窄或扼制點附近水域進行攻

擊，若被攻擊後失去控制的係一艘超級油輪或滿載化

學品的貨輪，洩漏的原油及化學物資需要花費數年方

能清除，對當地的海洋環境而言，這將會是一場生態

浩劫。

除劫持船舶改裝外，海盜攻擊事件造成的直接財

物損失並不高。然而，其衍生的間接損失則是相當龐

大。當商船航經海盜肆虐水域時，其船運保險費將會

大幅增加，為了避開攻擊繞道其他水域，亦需支付額

外油料成本。以一艘船員11至15名的商船為例，每天

大約需要50萬日圓的人事費，僅延誤一週的時間，光

是人事費用就會增加350萬日圓。32此外，當船舶遭受

海盜攻擊向執法機構報案後，必須留置港口接受相當

時日的調查，此將造成貨運延遲，導致船東與貨主進

一步的財物損失。此外，船東為了維持商譽，不願此

類事件曝光遭到媒體追蹤報導，多選擇以緘默方式予

以回應。根據國際海事局的說法，實際海盜攻擊事件

的數量應為統計公佈資料的三倍。33這些由海盜直接與

間接造成的海商損失，每年高達160億美元。34在可預

見未來，隨著國際貿易蓬勃發展，海洋運輸繁忙程度

日增，海盜攻擊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及衍生的經濟損失

將會更加嚴重。

由於海盜攻擊事件無法有效根絕，已使恐怖份子認

為這是其遂行海上恐怖主義的極佳掩護，儘管兩者動

機互異，前者為了錢財，後者為了政治目的，但兩者

間的界限已越來越模糊。35例如，恐怖份子可採海盜攻

擊模式，劫掠商船將其變賣換取金錢，做為開展恐怖

攻擊行動資金。此外，恐怖份子亦可炸毀船隻或運用

船隻衝撞其他船隻或港口設施的方式，用以達成散播

恐懼目的。36如911攻擊事件中劫機者使用飛機進行攻

擊般，未來恐怖份子極可能將油輪或載有化學物資的

商船做為浮動炸彈，對港口、船舶與城市進行攻擊。37

當前，美國基於全球反恐需要，不斷擴大與各國的安

檢合作，恐怖份子在陸上發起攻擊越來越困難，未來

極有可能將攻擊目標轉向不設防的廣大海洋。由於在

海上發起攻擊事件，須具有良好的船舶操縱技術並熟

悉當地的海洋水文環境，這項特殊需求使得恐怖份子

尋求與在地的海盜進行密切合作。相對的，海盜亦可

由恐怖份子手中獲得精良武器進行武裝，並可利用恐

怖攻擊衍生的社會動盪壯大本身的組織。38海盜與恐怖

分子基於互利結合的結果，不僅增加了海盜攻擊事件

的機率，亦使錯綜複雜的海盜問題更加地難於解決，

對國際安全形成的潛在威脅亦將與日俱增。

伍、結論

國際法與海洋法（主要指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對海盜的定義過於狹隘，導致各國執法機關對海

盜行為的難以界定。加上，國際海事局與「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對海盜攻擊的認定標準不同，使得政府與

法界在執法時經常出現無所適從現象。為了因應當前

嶄新海盜犯罪行為，國際法界宜對海盜的定義與犯行

地進行適度修正，並對海盜攻擊事件適用範圍予以擴

大，方能對當前方興未艾的海上恐怖攻擊事件予以預

防，否則海上恐怖主義將成為未來打擊海盜時面對的

最棘手問題。39或許最重要的，隨著海盜攻擊事件日趨

殘暴，人員傷亡數量持續不斷升高，國際社會在打擊

海盜的立法與執法時，對涉及武器使用、造成人員傷

亡或將船員做當人質時，應加重其刑責始能達到嚇阻

犯罪功效。

除以軍艦或海上執法部門進行護航外，商船應建

立必要的自衛能力，這是打擊海盜掠劫最有效與最重

要的一道防線。當商船航經海盜肆虐水域時，應加強

瞭望與水面監視，注意可能接近的各個可疑目標。目

前，許多船舶在船身周圍加裝了高壓電網用來防止海

盜登船，這是成本低但效果佳的反制海盜攻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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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亦對預防與打擊海盜提供了諸

多助益，例如船舶定位裝置可透過衛星系統，定時向

船東及國際海事局的中央監控系統報告船舶的位置、

航速與航向，當船舶偏離既定航線時，船東可連絡位

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國際海事局海盜中心，由後者通

知鄰近船舶的海上執法單位進行處理。40此外，高科技

的監視系統、海盜登船預警系統與隱密式發報機等裝

備，可用來維護船舶航行安全並協助找尋被海盜劫持

的船隻，藉高科技通信與監視裝備的協助，有助降低

海盜攻擊事件發生的機率，或對其掠劫意圖形成相當

程度的嚇阻或制約，這對確保海商貿易安全與防範海

盜攻擊具有正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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